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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银保监局，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、

保险资产管理公司：

经研究，决定自编报 2022 年第 1季度偿付能力季

度报告起，保险业执行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

（Ⅱ）》（以下简称规则Ⅱ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部分监管规则的明细规定

（一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号：实际

资本》第二十四条关于所得税准备的确认和计量标准，

明确如下：

保险公司成立以来任意连续三年的应纳税所得额

为正的，应当确认所得税准备；只有当存在充分的证

据显示其应纳税所得额持续为正的趋势发生根本性、

长期性逆转时，方可终止确认所得税准备。

所得税准备以财务报表寿险合同负债剩余边际金

额的 10%作为其认可价值。

（二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号：实际

资本》第十三条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统一按成本模式计

量金额作为其认可价值的规定，在新旧规则切换日的

规定如下：对于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，

保险公司以 2022年 1月 1日作为初始计量日，将其账

面价值作为初始成本，按成本模式计量其认可价值。

其中，投资性房地产的购置成本作为核心一级资本，

评估增值作为附属一级资本。投资性房地产存在减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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迹象的，保险公司应当及时足额计提减值。保险公司

计提的减值和按照成本模式计提的折旧，应当在购置

成本、评估增值间按比例分摊，相应减少核心一级资

本或附属一级资本。

（三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号：实际

资本》第三十六条关于保单未来盈余进行资本工具分

级所使用的资本报酬率如下：保单剩余期限 30 年（含）

以上的，以及保单剩余期限 10 年（含）以上、30 年

以内的，资本报酬率为 13%；保单剩余期限 5年（含）

以上、10 年以内的，资本报酬率为 10%。

（四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2号：最低

资本》第十九条关于分红保险和万能保险合同损失吸

收效应计算公式中的 K，赋值为 0。

（五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3号：寿险

合同负债评估》第十九条关于寿险合同负债计量所采

用的折现率曲线的具体参数见附件 1。

（六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4号：保险

风险最低资本（非寿险业务）》第十条关于全行业车险

累计原保费收入的有关数据，以及第三十六条关于全

行业融资性信用保证险自留保费的有关数据，由银保

监会每季度结束后 8日内在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发

布；第六章关于保险公司计量巨灾风险最低资本所采

用的因子表和最低资本计算模板见附件 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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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8号：市场

风险最低资本》第十八条关于人身保险公司计量利率

风险最低资本所采用的折现率曲线的具体参数见附件

3。

对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二期支持国家战略的未上

市股权投资，计量其权益价格风险最低资本适用的基

础因子为 0.15。支持国家战略的投资包括：国家级专

项基金及《国家战略性新兴行业（2018）》（国家统计

局令第 23 号）列明的行业；京津冀城市群、长江经济

带、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性发展区域的重大基础

设施。

（八）在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香港特别

行政区政府保险业监督关于开展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等

效评估工作的框架协议》过渡期内，相关再保险交易

对手违约风险因子适用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

第 9号：信用风险最低资本》相关规定：

1.再保险业务。中国内地直接保险公司向合格的

香港再保险机构分出保险业务形成的应收分保款项和

应收分保准备金，适用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

第 9号：信用风险最低资本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再保

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基础因子为 0.077；对于有担保

措施的，设置特征系数 k5，赋值为－0.1。第二十四条、

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特征系数 k2、k3和 k4不适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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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的香港再保险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：一是经

香港保监局授权在香港营业的专业再保险机构；二是

自愿按要求每季度向香港保监局报送按香港监管标准

计算的偿付能力信息；三是信用评级不低于 A－；四

是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。偿付能力充足率达标是指：

对于从事非寿险业务的再保险机构，偿付能力充足率

应不低于 200%；对于从事寿险业务的再保险机构，偿

付能力充足率应不低于 150%；对于既从事非寿险业

务，又从事寿险业务的再保险机构，非寿险业务和寿

险业务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应分别不低于 200%和 150%。

银保监会根据以上规则，于每季度结束后 8日内

在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发布合格的香港再保险机构

名单。

2.巨灾债券。中国内地保险机构在香港发行巨灾

债券形成的再保险应收分保款项和应收分保准备金，

适用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9号：信用风险

最低资本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再保险交易对手违约风

险基础因子为 0.046。

（九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0 号：压

力测试》第二章关于保险公司季度压力测试的必测风

险因素，以及第三章年度压力测试的必测压力情景及

必测风险因素见附件 4。

（十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1 号：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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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综合评级（分类监管）》关于各类风险的评价标准，

由银保监会另行发布。

（十一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2 号：

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》第一百一十七条、第

一百一十八条、第一百二十条关于控制风险最低资本

的计量，保险公司应采用最近一次监管评估结果。其

中，保险公司计算控制风险最低资本所需的调整基础

分 M等相关信息，由银保监会根据行业最新评估结果

每年更新并在偿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发布。保险公司

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表见附件 5。

（十二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3 号：

流动性风险》第二十九条关于现金流压力测试和第三

十五条关于流动性覆盖率计算所采用的压力情景见附

件 6。

（十三）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9 号：

保险集团》关于保险集团最低资本的计量，保险集团

暂不计量集团层面的附加资本和风险分散效应对应的

最低资本，且在未获得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监管评估结

果前，控制风险最低资本为零。保险集团风险综合评

级具体标准由银保监会另行发布。保险集团偿付能力

风险管理能力评估表见附件 7。需编报保险集团偿付

能力报告的公司名单见附件 8，由银保监会不定期更

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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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偿付能力报告报送要求

自 2022 年第一季度起，保险公司按照规则Ⅱ编报

偿付能力报告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报送时间

1.偿付能力季度报告。保险公司应当于每季度结

束后 12 日内报送偿付能力季度快报，每季度结束后

25 日内报送偿付能力季度报告。

2.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报告。保险公司应当按照《保

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0 号：压力测试》在偿付

能力季度报告中披露季度压力测试的相关信息，保险

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报送上一

年度压力测试报告。

3.保险集团偿付能力报告。自 2022 年半年度偿付

能力报告起，保险集团公司应当按照《保险公司偿付

能力监管规则第 19 号：保险集团》编制偿付能力报告，

于每年 9月 15 日前报送半年度偿付能力报告，每年 5

月 31 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偿付能力报告。

（二）报送方式

1.纸质文本一式一份。

2.保险公司和保险集团公司应当通过银保监会偿

付能力监管信息系统报送偿付能力报告。保险公司和

保险集团公司的偿付能力报表 Excel 样表分别见附件

9和附件 10，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保险公司偿付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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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力测试报告 Excel 样表分别见附件 11-1 和附件

11-2。

三、过渡期政策

因新旧规则切换导致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或综合

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幅下降，或跌破具有监管行动意义

的临界点（如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降至 150%以下、

120%以下或 100%以下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降至 75%

以下、60%以下或 50%以下）的保险公司，可以向银保

监会反映有关情况。银保监会将根据实际情况一司一

策确定过渡期政策，允许在部分监管规则上分步到位，

并将督促公司制定过渡期计划，严格落实，最晚于

2025 年起全面执行到位。

银保监局应加强对属地保险公司的监督指导，督

促公司做好各项实施准备工作，及时跟踪实施进展，

确保规则Ⅱ有效落地。

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（1-17 号）》（保监

发〔2015〕22 号）、《中国保监会关于正式实施中国风

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保监发

〔2016〕10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——问

题解答第 1号：偿付能力监管等效框架协议过渡期内

的香港地区再保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因子》（银保监发

〔2021〕30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——问

题解答第 2 号：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》（银保监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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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22 号）、《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——问

题解答第３号：中国保险投资基金二期》（银保监发

〔2019〕44 号）自 2022 年 1 月 1日起废止。

实施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银保监会偿付能力监

管部反映。

附件：1.寿险合同负债评估折现率曲线

2.巨灾风险损失因子表和最低资本计算模

板

3.人身保险公司利率风险评估的基础情景

和不利情景折现率曲线

4.保险公司压力测试必测压力情景和必测

因素

5.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表

6.现金流压力测试的压力情景

7.保险集团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表

8.应当编报保险集团偿付能力报告的公司

名单

9.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季度报告 Excel 样表

10.保险集团偿付能力报告 Excel 样表

11-1.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报

告 Excel 样表

11-2.人身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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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 Excel 样表

中国银保监会

2021 年 12 月 30 日


